
 

国融证券 

关于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更正后） 

 

国融证券作为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年

报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

计意见 

是 

2 其他 与定期报告相关的风险 是 

3 信息披露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信息准确性和合理

性风险 

是 

4 生产经营 持续经营能力风险 不适用 

5 其他 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不适用 

6 其他 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发行股票事宜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机构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23年 6月 30 日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原因详见挂牌公司 2023年 6月 30日披露

的 2022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 

2、与定期报告相关的风险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向主办券商提交了 2022 年年度报告初稿，初



稿校验出现较多错误和警告，为了保证 2022 年年度报告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

前如期披露，主办券商协助挂牌公司查找和修正检验错误，没有充裕的时间来

复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实质性内容的准确性与合理性。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审阅年度报告数据。 

3、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信息准确性和合理性风险 

     公司存在前期差错更正，并经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专项审核报告。公司对 2021年 12 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和 2021年度的

损益科目进行了追溯调整，未追溯以前会计期间损益科目的影响，也未更正以

前年度年度报告，公司披露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和年报中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的部分可能披露不完整，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阅读相关公告。经与

挂牌公司沟通，由于本次年报披露时间较为紧张，公司拟在年报披露后尽快更

正以前年度年度报告。 

经检查公司明细账，发现存在多笔石伟胜的往来款和其他单位的往来款对

冲的现象，理由为石伟胜代公司还款，但公司未提供相关支撑证据。公司往来

款项的核算可能存在不准确、不规范的风险。 

4、持续经营能力风险 

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收入为 17,238.94 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99.60%，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为-20,803,223.54 元；

经审计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49,006,067.88 元，公司实收股本

125,610,000.00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公司

2022 年年报中披露的职工人数由年初的 42 人减少到年底的 9 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财务报表应付职工薪酬金额为 4,472,533.81 元，挂牌公

司可能存在持续经营的风险。 

5、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挂牌公司”或“宏 

伟超达”）通过公告等公开信息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段向市场和广大股东公布

了公司拟进行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与中山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签署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

之财务顾问协议，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签署财务顾问协议的公告》）；在北交所上市（2020 年 4 月 24 日发布的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备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提示性公告》）；赴港上市（2021 年 4 月 21 日发布的《关

于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拟赴港上市

保荐协议的公告》）。 

目前挂牌公司未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赴港上市发布进展公告，且

国内主板、创业板及科创板等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赴港上市等涉及较多准

入条件，挂牌公司未就公司是否符合相关准入条件发表过明确意见。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赴港上市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挂牌公司在北交所上市事宜，主办券商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发布了《国

融证券关于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对挂牌公司

“2020 年未进入创新层，且在 2021 年 5 月前亦无法进入创新层并申请公开

发行进入精选层（现在为北交所）”进行了风险提示。截至目前，挂牌公司处于

新三板基础层，尚不具备在北交所上市的条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证监会在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亦不存

在已向当地证监局报送关于股票公开发行辅导备案材料事项。 

6、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发行股票事宜 

主办券商获悉挂牌公司及其主要管理者向投资者承诺以定向发行股票的

方式给予投资者股份的相关投诉。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有且仅有一次

股票发行，详见 2019 年 01 月 14 日发布的临时公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及相关公告。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不存在全国股转系统在审股票定向

发行事项。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1-4风险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尚不确定对公司

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证监会在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亦不存 

在已向当地证监局报送关于股票公开发行辅导备案材料事项；挂牌公司处于新



三板基础层，尚不具备在北交所上市的条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全国股转系统在审股票定向发行事项。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公司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上述风险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 

 

 

 

 

国融证券  

2023 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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